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届（2006年）全国通信行业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工作的通知  
通管审<2006>1号

    
国家邮政局、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各省、区、市通信行业（企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各分会、专业委员会，各有关企业：    
　　为了进一步促进通信企业提高管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2003年，经信息产业部批准，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组织开展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工作的通知》（信办<2003>52号），确定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负责开展此项工作。目前，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工作已举办2届，共审定发布了109项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当前通信企业在管理方面争创一流、开拓创新、取得显著成效的基本情况。评审工作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和部领导的肯定。    


　　为了做好第三届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的申报、推荐、审定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申报、推荐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示精神，按照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提出的“我们要提高对管理方面的差距有甚于技术领域的认识，认真思考如何通过管理的创新来促进和保障技术创新与业务创新，做大做强整个通信行业，为信息化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要求，增强做好管理创新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切实将企业管理创新工作抓紧抓好。各申报、推荐单位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管理创新工作，坚持求真务实，对当前企业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展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总结和提高，特别加强对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形成创新成果，突出成果的“创新性、实践性、效益性”，保证申报成果的质量。 

  
　　二、各申报、推荐单位要按照信办<2003>52号文件中规定的条件和要求（有关文件请登陆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网站www.cace.org.cn查询），认真填写《第三届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推荐报告书》，并加盖公章。要做到材料完整、手续齐全、符合程序。

   
　　 三、各推荐单位要组织好各自管理创新成果的审核筛选工作，认真把关，并将择优推荐的各项成果的申报名称、创造单位及排序致函通知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四、推荐报送成果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06年6月30日，过期不列入本届审定范围。   

 
　　五、为做好今年的推荐工作，拟在今年4月份举办第三届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推荐申报工作座谈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联系方式：    
　　全国通信行业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西长安街13号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邮    编：100804    
　　联 系 人：李国旺  
　　电    话：010-66038870    
　　传    真：010-66034734   
　　电子邮箱：liguowang@mii.gov.cn    
    
　　　　　　　　　　　　　　　　　　　　　　　　　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